
新竹市 115 年度主委盃匹克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壹、依據：新竹市體育會 115年全民體育活動預定計畫表辦理。 

貳、宗旨： 

一、推展全民體育，增進國民身心健康，推動體育人口倍增。 

二、提倡匹克球運動風氣，提昇匹克球運動技術水準，增進國民健康體能。  

三、促進各校校際互動，使學生有更多相處及學習機會。  

參、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肆、承辦單位：新竹市體育會匹克球委員會  

伍、協辦單位：新竹市體育會 

陸、贊助單位：圓周率運動行銷有限公司 

柒、參賽組別、選手限制與獎勵： 

組別 社會組 4.5團體組 社會組 3.5團體組 社會組 2.5團體組 

選手限制 

1. DUPR 級別在 4.49 以下可

報名。 

2. 曾獲選 2025、2026 國手

資格之選手無法參賽。 

DUPR 級別在 3.99 以下可報

名。 

DUPR 級別在 3.49 以下可報

名。 

1. DUPR級別之認定以該隊報名之時間點為依據。 

2. 若經檢舉後，發現未符合該組之規定者，經大會及裁判長確認後，取消該隊成績。 

3. 惟大會有權在公平、公正與公開原則下對各位選手參賽資格做最後的裁定。 

隊伍數 16隊 8隊 8隊 

比賽獎勵 

第一名頒發： 

獎牌、獎品與獎金伍仟元。 

第二名頒發： 

獎牌、獎品與獎金肆仟元。 

第三名頒發： 

獎牌、獎品與獎金參仟元。 

第四名頒發：獎牌、獎品 

第一名頒發： 

獎牌、獎品與獎金參仟元。 

第二名頒發： 

獎牌、獎品與獎金貳仟元。 

第三名頒發： 

獎牌、獎品與獎金壹仟元。 

第四名頒發：獎品 

第一名頒發：獎牌、獎品。 

第二名頒發：獎牌、獎品。 

第三名頒發：獎牌、獎品。 

第四名頒發：獎品 

賽點 出場順序為男雙、女雙、混雙 

備註 

1.男、女生皆不可替代。 

2.性別至少為 2男 2女，每隊最多報名 6位選手參賽，可 1男 1女選手兼點。 

3.每人限報名一個隊伍，不可跨組別報名。 

組別 U12國小雙打(男雙、女雙、混雙) U10國小 skinny single(半場單打) 

選手限制 
民國 102年次 9月以後出生者 

(即為國小六年級以下學童)。 

民國 105年次 9月以後出生者 

(即為國小三年級以下學童)。 

隊伍數 每組別各 8隊 8人 

比賽獎勵 

第一名頒發：獎牌、獎品。 

第二名頒發：獎牌、獎品。 

第三名頒發：獎牌、獎品。 

第四名頒發：獎品 

第一名頒發：獎牌、獎品。 

第二名頒發：獎牌、獎品。 

第三名頒發：獎牌、獎品。 

第四名頒發：獎品 

備註 每位學生限報名 2個組別賽事。 



捌、報名事宜及費用： 

一、報名日期：115 年 02 月 09 日(一)起至名額額滿為止。 

二、報名方式：網路報名。(報名網址於 115 年 02 月 09 日下午 6 點公告於匹克球委員會臉書粉絲

頁) 

三、比賽日期：115 年 03 月 21 日（星期六） 

四、比賽地點：可利小棧三館（新竹市東區園區二路 352-1號）。 

五、賽程公告：由主辦單位隨機分組後，於 115年 03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8點公告於匹克球委員會 

臉書粉絲頁。 

六、報名費用：社會組每隊 2000 元、國小組免費。 

七、若已報名並完成匯款後因故不能參賽，籤表公布以前可進行退款。若籤表已公布，則不接受退 

費。 

八、恕不接受現場繳費，未能於報名期限內完成報名繳費者，即視為未完成報名程序，將取消參賽 

資格，敬請各位球友們配合，如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九、繳費方式：匯款轉帳。 

帳號名稱：新竹市體育會匹克球委員會 

銀行：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130) 

帳號：01300100004330 

 

玖、競賽規定： 

    一、比賽規則採用美國匹克球官方協會（USAPA）審定公布之最新 2026年版匹克球官方錦標賽規

則，計分分式採落地得分制（即羽球計分方式）。 

    二、比賽用球為 DUOPRO比賽等級匹克球。 

    三、小組賽採雙打共三點（出場順序為男雙、女雙、混雙），三點全打。淘汰賽及決賽採三點 2勝

制。大會有權調整出場順序，球隊不得異議。 

    四、賽事每場採 15分制，8分交換場地，沒有 DEUCE制度。 

    五、賽制說明： 

(一)社會組 4.5團體組限 16支隊參賽，預賽分 4組採循環賽，分組前二名晉級淘汰賽，決賽

取四名晉級。 

(二)社會組 3.5、2.5團體組、U12國小雙打及 U10國小 skinny single限 8支隊參賽，預賽分

2組採循環賽，分組前二名晉級決賽。 

    六、有關賽制之決定視報名隊數採循環或其他賽制，並由大會做最終之決議，不得異議。 

    七、預賽採循環賽制，遇兩隊積分相同時，視雙方比賽勝者為勝。若遇三隊或三隊以上勝場數相

同時，依下列先後順序判定： 

甲、先看哪一隊贏得的比賽局數較多。 

乙、（總得分)—（總失分)之得失分大者為勝，循環賽所有比賽皆列入計算。 

丙、如仍無法判定名次時，則由裁判長主持抽籤決定。 

    八、每點比賽每隊有 1次申請比賽暫停機會，須於發球前向裁判提出申請，裁判同意後始得執

行。比賽暫停時間為 1分鐘。 

    九、選手因傷可以申請傷停暫停，暫停時間為 5分鐘。 

    十、參賽球員逾比賽時間五分鐘（時間以大會所掛時鐘為準)不出場者以棄權論。棄權後之其他賽

程得依其賽程繼續比賽。如遇賽程提前時，請依大會廣播出賽，如有特殊事故得依賽程表時

間出賽，並不宣判棄權；但如遇賽程拖延，經大會廣播出賽五分鐘內仍未到場比賽者，即宣

判棄權，不得異議。 



    十一、若有其他競賽規則未盡事宜，則由大會決定公佈之。 

 

拾、競賽細則： 

一、請選手準備有照片之證件，若對手提出身份查驗時能出具證件，供裁判進行檢核，若未能提

供相關佐證之證件，不得出賽。 

二、本次比賽球員出賽時須使用 USAPA或USAPA-A通過之認證球拍，球拍未符合規定者裁定該場

賽事棄權（紀錄為 0:15），比賽中不得更換未符合規定之球拍。 

三、校內備有飲水機，請球員自備水壺。 

四、球員均應遵守規則及大會紀律，尊重裁判之判決，不得以抗議手段或不良言語向大會裁判及

競賽組人員有不理性之行為，違者大會有權停止該球員繼續參賽，並請離會場。 

五、嚴禁非比賽進行中之球員或觀賽民眾以言語、聲音、動作等行為提示比賽中之球員，違者經

裁判或大會工作人員勸阻不聽，得由大會請離會場。 

六、球員比賽中如遭檢舉不符資格或冒名頂替時，經查證屬實，即停止繼續比賽、並裁定棄權，

該隊所有完賽之成績不予計算，其法律責任由球員自行負責。 

七、比賽進行中，發生爭議時由大會裁判長裁定之。 

八、受大會裁定棄權之球員，其所繳交之報名費不予退還，充作大會經費。 

九、為使賽程順利進行，場地安排得由大會視情況調度進行，球員不得異議。 

 

拾壹、申訴流程： 

一、有關主委盃競賽爭議申訴案件，應依據各競賽種類國際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若規則無明文規定

者，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 30分鐘內，提出書面申訴（如附表一），未依

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向裁判長正式提出。 

二、有關參賽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 30 分

鐘內，提出書面申訴（如附表二），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

隊或教練簽章，向裁判長或競賽資訊組正式提出。 

三、任何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新台幣2,000元，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未成立時，得沒收其保證金。 

 

拾貳、獎勵： 

一、國小組報名 4隊取 2名，5-7隊取 3名，8隊以上取 4名。 

 二、社會組每組取四名給予獎勵。 

拾參、附則： 

凡報名者參賽選手，經報名均視為同意本會將姓名刊登在本會及相關運動訊息網站，以利核對並

使賽程順暢。凡參賽選手及到場人員，均同意本會刊登比賽當日一切活動相片及影像，本會特表

示感謝。 

 

拾肆、本計畫呈 市政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拾伍、預估參賽單位及人數： 220人。 

拾陸、若有疑問，請電洽匹克球委員會總幹事陳政智，電話：0963-118947。 

  



附表一 

新竹市 115 年主委盃匹克球錦標賽 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訴 
事由 

 
糾紛發生 
時間及地點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地點： 

申訴 
事實 

 

證件或 
證人 

 

單位 
領隊或教練 

 
 

 (簽名或蓋章) 

申訴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繳交 
保證金 
貳仟元 

 
 
 
 

(收款人簽章) 

□ 申訴有理，退回保證金。 
(收款人：                     ) 
□ 申訴無理，沒收保證金，並繳至大會行政

組處理。 
(收款人：                     ) 

審核意見  

判  決 

 
 
 

 年   月   日   時  分 

 
裁判長：                                            (簽名或蓋章) 

 
附註：1.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案件概不受理。 
   2.單位代表領隊簽章權，可由代表隊領隊本人簽章或教練簽章辦理。 



附表二 

新竹市 115 年主委盃匹克球錦標賽  選手資格申訴書 

被申訴者姓名  單位  參加項目  

申訴事項  證 件 或 證 人  

繳交 
保證金 
貳仟元 

 
 
 
 

(收款人簽章) 

□ 申訴有理，退回保證金。 
(收款人：                     ) 
□ 申訴無理，沒收保證金，並繳至大會行政組

處理。 
(收款人：                     ) 

申訴單位  

單位領隊或

教練 

           

   （簽名或蓋章） 

判決 

年   月   日   時  分 
 
裁判長：                                               (簽名或蓋章) 
 
 
附註：1.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案件概不受理。 
   2.單位代表領隊簽章權，可由代表隊領隊本人簽章或教練簽章辦理。 


